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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安全总监安全

生产考核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吉建安〔2026〕4 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梅河口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建筑施工企业： 

  依据《建筑施工企业、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配备办法》（建质规〔2025〕3 号），为做好企业安全总监和项目安全总监

安全生产考核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证书种类 

  企业安全总监应考取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

书职务为安全总监；项目安全总监应考取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证书职务为项目安全总监。 

  二、报考基本条件 

  （一）企业安全总监。 

  企业安全总监应具备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且在本行业领

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满 3年。 

  （二）项目安全总监。 

  项目安全总监应具备建筑施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初级及以

上），且在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作满 2 年。 

  三、考核报考流程 

  （一）企业安全总监。 

  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首页“在线报名”界面报考，

读取报考人身份证信息，填写受聘企业相关信息，上传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中级及以上）复印件等申报材料，“安管系统”自动核验注册安全工

程师信息，核验成功后报名完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通过并学满学时

后，可按照考核计划申请参加考核。 

  （二）项目安全总监。 

  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首页“在线报名”界面报考，

读取报考人身份证信息，填写受聘企业相关信息，上传建筑施工安全类注册安

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初级及以上）复印件等申报材料，“安管系统”自动

核验注册安全工程师信息，核验成功后报名完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审核通
过并学满学时后，可按照考核计划申请参加考核。 

  四、证书职务变更 

  （一）企业安全总监。 

  已持有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具备中级及以上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的企业安全总监，受聘企业可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

安管人员管理系统”直接申请证书职务变更，无需重新参加安全生产考核。申

请时需读取持证人身份证信息，上传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中级及以

上）复印件，“安管系统”自动核验注册安全工程师信息，核验成功后证书职
务直接变为安全总监。 

  （二）项目安全总监。 

  已持有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具备注册安全工

程师执业资格的项目安全总监，受聘企业可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

理系统”直接申请证书职务变更，无需重新参加安全生产考核。申请时需读取
持证人身份证信息，上传建筑施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初级

及以上）复印件，“安管系统”自动核验注册安全工程师信息，核验成功后证

书职务直接变为项目安全总监。 

  五、证书降级申请 

  已持有综合类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3）的人

员，受聘企业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

统”申请将 C3（综合类）证书降级为 C1（机械类）证书或 C2（土建类）证

书，无需重新参加安全生产考核。申请时需读取持证人身份证信息，C3 证书自

动降级为 C1 证书或 C2 证书，C3 证书不再保留。 

  六、企业法人变更 

  企业法人变更后，新法人应考取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证书职务为法定代表人。已持有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的新法人，可通过“吉林省建设工程安管人员管理系统”直接申请



证书职务变更，无需重新参加安全生产考核。申请时需读取持证人身份证信

息，证书职务自动变更为法定代表人。 

  七、电子证照下载 

  “安管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电子证书考核、延期变更、职务调整等业务
办理完成后，受聘企业或个人应及时下载电子证照（需住房城乡建设部为证书

赋码），电子证照下载完成后，证书信息同步到“全国工程质量安全监管信息

平台”，才能不影响相关业务办理。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6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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